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提前終止協議書

    茲經              公司 (以下簡稱甲方)、國立金門大學(以下簡稱乙方)、實習學生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丙方)三方同意，原丙方實習期間為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止，其三方所締結之實習合約書自＿＿ 年＿＿月＿＿日起終止。



甲　方： 				    (公司用印)
代表人： 　　　　　  　　   (負責人用印)
職  稱：
電  話：
地  址：


乙　方：國立金門大學        (學校大印)
校　長：        校長        (校長用印)
代理人：        主任        (系所主管)
電  話： 
地　址：892-50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


丙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(實習學生）
學　生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(簽章）
身份證字號：
連絡電話：


　　　 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